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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財產保險業

務，係屬「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所定義機構投資人之「資產擁有人」，而

以自有資金運用與各種準備金進行投資，並妥善運用公司資金發揮對市場及被投

資公司的影響力，成為負責任的機構投資人。 

本公司除遵循主管機關法規規範，亦已於 107年 5月 31日簽署台灣證券交易所

公司治理中心發布之「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包括： 

針對六項原則之遵循情形如下，並依原則六定期揭露履行盡職治理之情形： 

原則一 制定並揭露盡職治理政策 

本公司營運目標為增進公司之長期價值，並善盡機構投資人的責任，支持注

重永續經營發展的優質企業，促進社會的正向循環，擬訂盡職治理政策如下： 

(一) 本公司主要從事財產保險業務，運用資金進行投資業務的同時，透過盡職治

理行為，考量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公司治理(ESG)等企業永續經營因素，

在投資有價證券四大流程中將 ESG納入評估，如有明顯不符合 ESG事宜者

不予投資，並採用 ESG 相關指標-元大臺灣 ESG 永續 ETF、富邦公司治理

ETF 衡量 ESG 投資占比，提升投資資產價值，以增進公司股東和保戶的總

體利益為目標。 

(二) 本公司得依據投資目的、效益及對永續經營發展之影響性，決定盡職治理行

動之方式，本公司盡職治理行動之方式包含：關注被投資公司、與經營階層

對話及互動、參與股東會議以及行使投票權等方式。 

(三) 本公司得委託其他專業服務機構代為進行部分盡職治理行動(如提供投票建

議等)，惟必須事先約定在本公司監督管理下進行，確保受託服務機構依據

本公司要求行事。 

(四) 本公司於網站(https://www.wwunion.com/)揭露履行盡職治理之情形，每年六

月底前更新，每年至少更新一次。 

原則二 制定並揭露利益衝突管理政策 

(一) 為確保本公司基於客戶之利益及股東權益執行投資業務，本公司訂有從事股

權投資人員利益衝突防範機制，包括利益衝突之態樣及其管理方式。 

(二) 為避免私利而為對客戶不利之決策與行動，或為特定客戶之利益，而對其他

客戶或利害關係人不利之決策或行動。本公司員工應遵循「誠信經營守則」、

「道德行為準則」、「與利害關係人從事放款以外之其他交易處理程序」等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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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作業規範，並落實分層負責權限、教育宣導、資訊控管等方式，以避免利

益衝突之發生。 

(三) 針對已發生之重大利益衝突事件，本公司應定期或不定期彙總說明事件原委

及處理方式。 

原則三 持續關注被投資公司 

(一) 關注被投資公司之目的，在於評估相關資訊對被投資公司、客戶或股東長期

價值之影響，及決定本公司進一步與被投資公司對話、互動之方式與時間，

作為未來投資決策之參考。 

(二) 本公司透過公開資訊對被投資公司相關新聞、財務表現、產業概況、經營策

略、環境保護作為、社會責任與勞工權益及公司治理等議題持續進行關注，

並隨時掌握全權委託投資帳戶所投資公司經營狀況，以評估與被投資公司對

話及互動之性質、時間與程度，瞭解被投資公司永續發展策略，並為本公司

之投資決策建立良好基礎。 

(三) 本公司於投資後，積極持續關注、分析與評估被投資公司之相關資訊、機會

與風險，並將 ESG因素一併納入考量，以協助被投資公司善用 ESG潛在機

會，進行永續議題之管理及創造未來價值。 

原則四 適當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 

(一) 本公司透過與被投資公司適當之對話及互動，以進一步瞭解與溝通其經營階

層對產業所面臨之機會與風險，並致力與被投資公司在長期價值創造上取得

一定共識。 

(二) 本公司將不定期透過公司拜訪、電話會議、參與座談會、法說會或股東常會

等方式與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溝通，以強化公司治理。 

(三) 本公司考量成本與效益後，不排除與其他機構投資人合作，針對環境保護、

社會責任、公司治理(ESG)等議題，發揮機構投資人之影響力。 

(四) 當被投資公司在特定議題上有重大違反公司治理原則或損及本公司顧客、員

工及股東權益之虞時，本公司將向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詢問處理情形，且不

排除聯合其他投資人共同表達訴求。 

原則五 建立並揭露明確投票政策與揭露投票情形 

本公司為謀取客戶、本公司股東、及員工之最大利益，在參與股東會議案投

票時，並非絕對支持經營階層所提出之議案。本公司投票政策如下： 

(一) 出席股東會暨投票係依據主管機關相關規定及本公司「出席被投資公司行使

表決權及委託書使用辦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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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公司收到被投資公司之股東會開會通知書，針對持有 1,000股以上的被投

資公司始進行投票表決權，以電子投票方式為主，並於股東會開會前，出具

書面評估報告，倘若投資標的於評估時點無庫存，原則上不出席股東會或不

行使電子投票。 

(三) 本公司積極行使電子投票表決權，期藉由本公司的行動，對被投資公司營運，

特別是公司治理情形，產生正面影響。但本公司並非絕對支持經營階層所提

出之每一項議案。 

(四) 本公司行使投票表決權前，應考量客戶、本公司股東、及員工之最大利益，

做成行使投票表決權之評估報告。法規有限制保險公司行使投票表決權之議

案則遵循法令規定辦理，如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議案時，則投「棄權」。 

(五) 本公司應妥善記錄並分析遵循上述政策履行表決權之情形，每年於本公司網

站揭露投票情形，包含被投資公司逐案揭露所持贊成、反對、棄權情形，並

說明重大議案支持、反對、棄權之原因。 

(六) 為尊重被投資公司之經營專業並促進其有效發展，對於其經營階層所提出之

議案原則表示支持，但對於有礙被投資事業永續發展、或對 ESG 原則具負

面影響之議案，原則不予支持。 

原則六 定期揭露履行盡職治理之情形 

(一) 本公司應妥善記錄其履行盡職治理之情形，作為評估並改進其盡職治理政

策、行動與揭露之依據。 

(二) 本公司將每年於官網揭露投票政策及履行盡職治理之情形，內容包括本遵

循聲明及無法遵循部分原則之解釋、利益衝突政策、出席被投資公司股東

會與投票情形及其他重大事項等，並評估其盡職治理活動之有效性。 

簽署人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WANT-WANT UNION INSURANCE Co., Ltd. 

民國 110年 8月 23 日 

 

107年 5月 31日第一版「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 

109年 9月 10日第二版「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 

 


